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237 号”文核准，山东新北洋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北洋”、“发行人”或“公司”）不超过 3,800

万股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工作已于 2010 年 3 月 4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根据初步

询价结果，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3,800 万股，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

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我

公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的有关

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简介 

发行人系经山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于 2002 年 11 月 20 日出具的《关于

同意设立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函》（鲁体改函字[2002]46 号）

文件批准，由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发起人，联合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公司等 15 名股东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2002 年 12 月 6 日

取得注册号为 370000018077904 的工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门洪强。 

发行人专业从事专用打印机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是国内

唯一通过自主创新，掌握核心设计、制造技术并形成规模化生产的民族专用打印

机企业。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收据/日志打印机、条码/标签打印机、嵌入式打印机

及相关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商业/零售、交通/运输、工业/制造业、现代物流、金

融、彩票、医疗保健、通信、政府机构等各种票据、发票、凭证、条码和标签打

印输出。 

发行人是经山东省科学技术厅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山东省信息产业厅认定

的软件企业、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打印机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单位、中国自动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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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协会常务理事单位。公司 2006-2009 年度先后被评为“中国打印机市场最

受行业用户欢迎的十大品牌”、“条码自动识别技术十大民族品牌”、“RFID

自动识别技术十大民族品牌”、“自主创新先进企业”。 

发行人是中国在专用打印领域拥有专利技术最多的企业，目前拥有专利 104

项，其中，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 96 项；公司正在申请并受

理的专利共 110 项，其中：国内发明专利 61 项、国际发明专利 26 项，实用新

型和外观设计专利 23 项。公司取得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13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登记证书 16 项。另外，公司还拥有专有技术与核心技术 40 余项。公司不仅

打破了国外厂商的技术垄断，而且在高可靠性产品设计、扫描打印一体化产品设

计、打印接口和控制软件设计等技术领域居于国际领先水平。 

发行人热打印关键技术及产品产业化项目荣获“2009 年中国信息产业重大

技术发明奖”，小型热转印打印机产品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中国

计算机外设领域迄今为止唯一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十余种产品获“山东省

科技进步奖”等奖项，被认定为“国家级新产品”、“国家重点新产品”。 

（二）发行人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和主要财务指标 

发行人 2007 年度、2008 年度和 2009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原万隆亚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浩华审字

［2010］第 31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业经

审计的财务报表或据此计算而得。 

1、近三年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09.12.31 2008.12.31 2007.12.31 
总资产 528,985,259.73 336,517,766.09 276,196,488.90
流动资产 232,861,006.37 140,997,221.92 137,033,321.62
非流动资产 296,124,253.36 195,520,544.17 139,163,167.28

负债总额 260,822,979.87 131,174,837.31 94,811,723.07
流动负债 164,822,979.87 130,174,837.31 93,811,723.07
非流动负债 96,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股东权益 268,162,279.86 205,342,928.78 181,384,765.83

2、近三年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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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09 年 2008 年 2007 年 
营业收入 314,908,329.79 277,579,087.65 197,308,500.52
营业利润 70,628,550.84 45,240,966.90 40,797,575.54
利润总额 94,873,688.05 66,239,733.51 48,665,758.72
净利润 86,103,936.67 60,604,549.45 47,550,875.24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5,587,630.03 60,361,955.67 47,550,835.4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3,492,073.79 50,128,236.73 46,649,730.6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6 0.54 0.4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 0.66 0.45 0.47 

3、近三年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09 年 2008 年 2007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373,360.23 62,144,916.20 35,233,297.3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667,491.41 -49,139,627.16 -1,397,185.6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984,133.28 -25,602,885.55 7,526,172.86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456,578.48 -447,784.72 -237,887.0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5,146,580.58 -13,045,381.23 41,124,397.49

4、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09.12.31 2008.12.31 2007.12.3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5.06% 37.98% 34.05%
流动比率 1.41 1.08 1.46
速动比率 1.22 0.83 1.10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后）占净资产比例 0.12% 0.34% 0.66%

财务指标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2007 年度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0,956.16 7,820.49 5,822.56
利息保障倍数（倍） 15.38 14.79 17.73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4.88 6.20 6.37
存货周转率（次） 4.81 4.70 3.2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 0.93 0.55 0.36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67 -0.12 0.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6 0.54 0.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6 0.54 0.48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平均） 37.24% 33.25% 31.84%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加权平均） 31.97% 27.61% 31.24%

近三年，发行人加权平均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如下所示： 

2009 年净资产收益率与每股收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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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每股收益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37.24% 0.76 0.76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1.97% 0.66 0.66

2008 年净资产收益率与每股收益情况 

单位：元 
每股收益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33.25% 0.54 0.54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7.61% 0.45 0.45 

2007 年净资产收益率与每股收益情况 

单位：元 
每股收益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31.84% 0.48 0.48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1.24% 0.47 0.47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11,200 万股，本次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

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公开发行

3,8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发行后总股本为 15,000

万股。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1.00 元/股。 

3、发行数量：3,800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 7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0%；网上发行 3,0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80%。 

4、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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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票为 760 万股，有效申购为 97,020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0.7833436405%，认购倍数为 127.66 倍。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3,040 万股，中签

率为 0.2743679215%，超额认购倍数为 364 倍。本次网上定价发行不存在余股，

网下配售产生 42 股零股由主承销商包销。 

5、发行价格：22.58 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1）46.08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0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34.21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0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6、发行对象：符合资格的股票配售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

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参与了本次网下初步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及国家法律、法

规禁止者除外）。 

7、承销方式：承销团余额包销。 

8、股票锁定期：股票配售对象参与本次发行网下配售获配的股票锁定期为

3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计算。 
9、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募集资金总额为 858,04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

用 63,021,069.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795,018,931.00 元。国富浩华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3 月 17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浩华验字［2010］第 17 号《验资报告》。 

10、发行后每股净资产：7.06 元（按照 2009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值加上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11、发行后每股收益：0.49 元/股（以公司 2009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1、公司实际控制人威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公司控股股东威海北

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威海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及自然人

股东门洪强、丛强滋、宋军利、谷亮分别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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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股东威海联众利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此外，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后，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得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3、公司股东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特别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其中新增持有的 200 万股股份，自持有之日（2007 年 8 月 3 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公司回购该新增股份。 

4、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任职期间持有公司股票的，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5、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外的 46 名自然人股东还分别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后第十三个月起三年内，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6、公司国有股东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投资有

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威海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鲁

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作出承诺：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和山东省国资委《关于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国有股份转持有关问题的批复》（鲁国资产权函[2009]96 号）要求，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中国华融将其所持发行人的 11.79 万股国有股转由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其他国有股东以现金上缴中央金库方式替代转持

国有股。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部分国有股将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承继原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新北洋股票上市符合《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二）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15,000 万股，不少于人民币 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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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开发行的股份为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25.33%； 

（四）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过核查，发行人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二）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

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

融资。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作为新北洋的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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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本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

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

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

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2个完整会计年

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

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神，协助发行人制订、执

行有关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

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

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协助发行人制定有关制度并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

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

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决策制度》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机构将按

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4、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

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

项 

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会、

股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

见  
5、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

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

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

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

约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有

关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

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

定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机构应做

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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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梁磊  杜振宇 

联系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8 号静安广场六楼 

邮 编：200040 

电 话：021－62078613 

传 真：021－62078900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

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山东新

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平安证券愿

意推荐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

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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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保荐协议（原件） 

2．主承销商股票发行总结（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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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  

梁  磊 

 

 
_________ 

杜振宇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  
杨宇翔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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